
央行：针对金融深化创新完善调控模式

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背景下流动性闸门调控更加重要；增强调控前瞻性，保持适度流动性；探索发行面

向企业及个人的大额存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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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在日前公布的《2013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下一阶段要综

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保持适度流动性，

实现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在市场深化和金融创新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流动

性闸门的调控和引导作用更加重要。

　　央行表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增强调控的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同时，

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和优化融资结构和信贷结构。要把货币政策调控与深化改

革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从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扩大消费者主权的角度继续深化改革，更

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针对金融深化和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调控

模式，疏通传导机制，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央行指出，要继续根据国际收支和流动性供需形势，合理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

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常备借贷便利、短期流动性调节等工具组合，管理和调节好银

行体系流动性，加强与市场和公众沟通，稳定预期，促进市场利率平稳运行。

　　同时，引导商业银行加强流动性和资产负债管理，做好各时点的流动性安排，合理安

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提高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继续发挥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

调节作用，根据经济景气变化、金融机构稳健状况和信贷政策执行情况等对有关参数进行

适度调整，引导金融机构更有针对性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央行要求，应进一步健全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提高金融机构自主定价能力。继续

推进同业存单发行和交易，探索发行面向企业及个人的大额存单，逐步扩大金融机构负债

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继续培育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和贷款基础利率

（LPR），建设较为完善的市场利率体系。建立健全中央银行的利率调控框架，强化价格型

调控和传导机制。

　　关于金融风险的防范问题，央行表示，在支持金融创新的同时，加强对理财、票据和

同业业务发展潜在风险的监测与防范。加强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和偿债能力的跟踪监测，探

索以市场化机制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预警和评估体系，加

强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产能过剩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贷款信用违约风险的监测，防范部分

地区、行业、企业风险及非正规金融风险向金融体系传导。

　　报告认为，要充分发挥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强化交叉性、跨市场

金融产品的风险监测和监管协调，促进各类金融市场、各类金融工具的协调发展，建立健



全金融综合统计体系和信息共享机制。构建危机管理和风险处置框架，推进存款保险制度

建设。采取综合措施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更多报道见A2版）


